
龙胜各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文件

龙政发〔2024〕4号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行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镇土地定级与
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市驻龙胜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龙胜各族自治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自2024年8月1日起执行，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25日印发的《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龙胜各族自治县城镇基准地价的通知》(龙政发〔2019〕40号)同时废止。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4年7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
地价更新成果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以《龙胜各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公示稿）为基础，结合城镇实际开发现状及上轮土地定级范围进行调整，定级总面积为1036.0334公顷。各区域的定级评估面积汇总如下：
表1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镇土地定级评估面积汇总表
	序号
	区域
	定级评估面积（公顷）

	1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
	604.1802

	2
	各乡镇合计
	431.8532

	（1）
	其中：龙脊镇
	84.5522

	（2）
	瓢里镇
	120.0864

	（3）
	三门镇
	61.9521

	（4）
	平等镇
	48.3618

	（5）
	泗水乡
	21.6509

	（6）
	江底乡
	10.98

	（7）
	乐江镇
	51.381

	（8）
	马堤乡
	17.3857

	（9）
	伟江乡
	15.5031

	合计
	
	1036.0334


一、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土地级别更新成果
表2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商服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bookmark: _Hlk121394099]级别
	级别范围说明
	级别面积(公顷)

	Ⅰ级
	第一部分：东起白龙大桥南端，沿兴龙北路—民族广场—古龙街—华龙街—吉祥巷路口；南至吉祥巷路口；西至和平河东岸，沿兴龙南路—临江街—滨江公园；北至浔江南岸，沿滨江公园—白龙大桥。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桑江大桥南端—龙胜大桥西端，南沿兴龙西路（南侧一排）—水利电力局路口；西沿水利电力局路口—林业局—浔江南岸；北至浔江南岸。
第三部分：东起宝立广场—镇政府—建设街—大田路—第二幼儿园—滨江大道；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金龙湾大厦；西起金龙湾大厦—庆新路—体育综合楼；北沿体育路—庆新路—长田路—安龙街。
	51.1599

	Ⅱ级
	第一部分：东沿如意巷路口—兴龙北路（南侧一排）—良子巷前段建成区—县政府—人民医院—东园路—东园二路—苗园路—乘龙路—吉祥巷—兴龙南路—玉龙桥；南至玉龙桥；西至和平河东岸；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Ⅳ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桂龙路—玉龙桥；南至玉龙桥；西沿定级边界—城西停车场西侧；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沿实验中学西侧道路—大田路尾—仰寨；南至浔江北岸；西至民族风雨桥西北侧，北沿滨江大道（北侧一排）—生态公园边缘建设区—民族体育中心—定级边界—日新路南侧；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90.6981

	Ⅲ级
	第一部分：东起金龙大桥西端，沿定级边界—武警中队南侧—定级边界——良子巷中段建成区—龙胜中学—龙胜小学—民族中学—苗园新区—吉祥巷南侧建成区—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南至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西至和平河东岸；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南至中石油加油站；西至定级边界，沿兴龙西路—民族风雨桥；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定级范围边界，沿第二小学—日新路—实验中学—水厂—定级范围边界—兴龙桥小区；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勒黄大桥；西至勒黄大桥；北沿滨江大道北侧建筑—教厂片区规划道路—体育小区—定级范围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217.0802

	Ⅳ级
	城区定级范围内除Ⅰ、Ⅱ、Ⅲ级以外区域。
	245.2420


表3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住宅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级别范围说明
	级别面积(公顷)

	Ⅰ级
	第一部分：东起白龙大桥南端，沿兴龙北路—民族广场—古龙街—华龙街—吉祥巷路口；南至吉祥巷路口；西至和平河东岸，沿兴龙南路—临江街—滨江公园；北至浔江南岸，沿滨江公园—白龙大桥。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桑江大桥南端—桂龙路—南门风雨桥；南至南门风雨桥；西沿桂龙路（西侧一排）—兴龙西路（南侧一排）—水利电力局路口；北至浔江南岸。
第三部分：东沿宝立广场—镇政府—建设街—大田路—第二幼儿园—滨江大道；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金龙湾大厦；西起金龙湾大厦—庆新路—体育综合楼；北沿体育路—庆新路—长田路—安龙街—公安局。
	57.1661

	Ⅱ级
	第一部分：东沿金龙大桥东端—兴龙北路—良子巷前段建成区—县政府—人民医院—东园路—东园二路—苗园路—乘龙路—吉祥巷—兴龙南路—龙脊大道—龙脊大道公路桥；南至龙脊大道公路桥；西至和平河东岸；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Ⅳ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南门风雨桥—桂龙路—湘桂加油站南侧；南至湘桂加油站南侧；西沿定级边界—民族风雨桥；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定级边界，沿第二小学—实验中学—水厂—仰寨；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民族风雨桥西北侧；西至民族风雨桥西北侧；北沿滨江大道—教厂—生态公园边缘建设区—民族体育中心—体育路—定级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189.4325

	Ⅲ级
	第一部分：东起日新养护站东北侧，沿定级边界—良子巷中段建成区—龙胜中学—龙胜小学—民族中学—苗园新区—吉祥巷南侧建成区—定级边界—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南至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西至Ⅱ级范围边界；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桂龙路—中石油加油站，南至中石油加油站，西至定级边界，沿兴龙西路—污水处理厂；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兴龙桥小区；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勒黄大桥；西至勒黄大桥；北沿滨江大道北侧建筑—教厂片区规划道路—定级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129.395

	Ⅳ级
	城区定级范围内除Ⅰ、Ⅱ、Ⅲ级以外区域。
	228.1866


表4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工业用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级别范围说明
	级别面积(公顷)

	Ⅰ级
	第一部分：东起白龙大桥南端，沿兴龙北路—民族广场—古龙街—华龙街—南门风雨桥；南至南门风雨桥；西至和平河东岸，沿兴龙南路—临江街—滨江公园；北至浔江南岸，沿滨江公园—白龙大桥。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桂龙路—南门风雨桥；南至南门风雨桥；西沿定级边界—水利电力局路口；北至浔江南岸。
第三部分：东起镇政府，沿建设街—大田路—第二幼儿园—滨江大道；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金龙湾大厦；西起金龙湾大厦，沿庆新路—体育综合楼；北沿体育路—庆新路—长田路—安龙街。
	55.7483

	Ⅱ级
	第一部分：东起如意巷路口，沿兴龙北路—良子巷前段建成区—县政府—人民医院—东园路—东园二路—苗园路—乘龙路—吉祥巷—兴龙南路—龙脊大道—龙脊大道公路桥；南至龙脊大道公路桥；西至和平河东岸；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南门风雨桥—桂龙路—玉龙桥；南至玉龙桥；西沿定级边界—城西停车场西侧；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定级边界，沿实验中学西侧道路—仰寨；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民族风雨桥西北侧；民族风雨桥西北侧；北沿滨江大道北侧建筑—教厂—民族体育中心—体育路—定级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138.5076

	Ⅲ级
	第一部分：东起金龙大桥西端，沿定级范围边界—良子巷中段建成区—龙胜中学—龙胜小学—民族中学—苗园新区—吉祥巷南侧建成区—定级边界—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南至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西至Ⅱ级范围边界；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桂龙路—中石油加油站，南至中石油加油站，西沿兴龙西路—民族风雨桥，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兴龙桥小区；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勒黄大桥；西至勒黄大桥；北沿滨江大道—教厂片区规划道路—定级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164.7437

	Ⅳ级
	城区定级范围内除Ⅰ、Ⅱ、Ⅲ级以外区域。
	245.1806



表5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级别范围说明
	级别面积(公顷)

	Ⅰ级
	第一部分：东起白龙大桥南端，沿兴龙北路—民族广场—古龙街—华龙街—吉祥巷路口；南至吉祥巷路口；西至和平河东岸，沿兴龙南路—临江街—滨江公园；北至浔江南岸，起滨江公园—白龙大桥。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桑江大桥南端—桂龙路—南门风雨桥；南至南门风雨桥；西沿桂龙路（西侧一排）—兴龙西路（南侧一排）—水利电力局路口；北至浔江南岸。
第三部分：东起镇政府，沿建设街—大田路—第二幼儿园—滨江大道；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金龙湾大厦；西沿庆新路—体育综合楼；北沿体育路—庆新路—长田路—安龙街—公安局。
	56.386

	Ⅱ级
	第一部分：东起武警中队，沿兴龙北路—良子巷前段建成区—县政府—人民医院—东园路—东园二路—苗园路—乘龙路—吉祥巷—兴龙南路—龙脊大道—龙脊大道公路桥；南至龙脊大道公路桥；西至和平河东岸；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桂龙路—玉龙桥；南至玉龙桥；西沿定级边界—民族风雨桥；北至浔江南岸，沿兴龙西路—龙胜大桥；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定级范围边界，沿第二小学—实验中学—水厂—仰寨；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民族风雨桥西北侧；西至民族风雨桥西北侧，北起教厂，沿生态公园边缘建设区—民族体育中心—体育小区—定级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级以外区域。
	173.6214

	Ⅲ级
	第一部分：东起金龙大桥西端，沿定级边界—良子巷中段建成区—龙胜中学—龙胜小学—民族中学—苗园新区—吉祥巷南侧建成区—定级边界—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南至龙脊大道移民创业园；西至Ⅱ级范围边界；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和平河西岸，沿桂龙路—中石油加油站，南至中石油加油站，西至定级边界，沿兴龙西路—污水处理厂；北至浔江南岸；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级以外区域。
第三部分：东至兴龙桥小区；南至浔江北岸，沿滨江大道—勒黄大桥；西至勒黄大桥；北沿滨江大道北侧建筑—教厂片区规划道路—定级边界；以上合围范围除Ⅰ、Ⅱ、Ⅳ级以外区域。
	137.462

	Ⅳ级
	城区定级范围内除Ⅰ、Ⅱ、Ⅲ级以外区域。
	236.7108


以上为各级别范围的大致描述，具体范围以基准地价范围图为准。
二、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一）基准地价内涵
本轮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基准地价由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组成。不同用途价格对应的基准内涵如下：    
1.估价期日：2023年10月1日。
2.土地使用年期：按各类用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法定最高年限设定，即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
3.容积率：商服用地为1.0、住宅用地为3.0、工业用地为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2.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1.0。
4.基准地价对应的土地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供水、通排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地价表现形式：地面地价。
6.用地类型说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包含机关团体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包含公用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
基准地价内涵表如下：
表6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基准地价内涵表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

	土地使用年期
	40年
	70年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1.0
	3.0
	1.0
	2.0
	1.0

	估价期日
	2023年10月1日

	土地开发程度
	宗地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供水、通排水、通讯），宗地内“场地平整”

	地价表现形式
	地面地价


（二）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包含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城区级别基准地价
包括商服、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四种用途的级别基准地价，地价结果见下表。
表7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bookmark: _Hlk121400231]　             土地级别
用途与基准地价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商服用地
	元/平方米
	3238
	1968
	1146
	685

	
	万元/亩
	215.87
	131.2
	76.4
	45.67

	住宅用地
	元/平方米
	1405
	909
	634
	402

	
	万元/亩
	93.67
	60.6
	42.27
	26.8

	工业用地
	元/平方米
	483
	369
	292
	236

	
	万元/亩
	32.2
	24.6
	19.47
	15.7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元/平方米
	659
	480
	382
	287

	
	万元/亩
	43.93
	32
	25.47
	19.1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
	元/平方米
	503
	404
	307
	244

	
	万元/亩
	33.53
	26.93
	20.47
	16.27


2.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商服用地路线价
表8  龙胜各族自治县城区商服用地路线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bookmark: _Hlk42764252]编号
	路段名称
	起始点
	终止点
	路线价

	1
	兴龙南路
	吉祥巷路口
	玉龙桥
	2591

	2
	兴龙南路
	吉祥巷路口
	临江街路口
	3727

	3
	华龙街
	碧莲大酒店
	吉祥巷路口
	3454

	4
	临江街
	兴龙南路路口
	龙胜大桥
	4353

	5
	临江街
	龙胜大桥
	兴龙北路路口
	4825

	6
	兴龙中路
	民族贸易商场
	古龙街路口
	5673

	7
	古龙街
	盛园路路口
	兴龙中路路口
	5565

	8
	盛园路
	古龙街路口
	人民医院
	2640

	9
	东园路
	古龙街路口
	东园二路路口
	2636

	10
	兴龙北路
	临江街路口
	白龙桥
	4216

	11
	兴龙北路
	白龙桥
	武警中队
	2537

	12
	桂龙路
	玉龙桥
	南门风雨桥
	2164

	13
	桂龙路
	南门风雨桥
	气象大楼
	3241

	14
	桂龙路
	气象大楼
	龙胜大桥
	4260

	15
	兴龙西路
	龙胜大桥
	兴龙西路停车场路口
	4580

	16
	兴龙西路
	兴龙西路停车场路口
	民族风雨桥
	2375

	17
	大田路
	农村商业银行
	龙胜县第二幼儿园
	3900

	18
	滨江大道
	桑江大桥
	伟兴路路口
	5451

	19
	滨江大道
	桑江大桥
	教厂西南处山脚
	3547

	20
	滨江大道
	伟兴路路口
	仰寨东南处山脚
	3080

	21
	建设街
	长田路口
	大田路
	4242

	22
	庆新路
	汽车站路口
	庆新园
	3912

	23
	庆新路
	庆新园
	长田路口
	3450

	24
	长田路
	滨江大道
	安龙街路口
	3560

	25
	日新路
	安龙街路口
	滨江大道
	4909


注：商服用地路线价仅指零售商业用地路线价，其内涵与基准地价价格内涵一致，并有相应的路线价价格修正系数体系。
（三）细分用地类型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bookmark: _Hlk81858417]表9  龙胜各族自治县二级类用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一级类
	二级类
	适用基准地价
	修正系数

	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1.0

	
	批发市场用地
	
	0.9

	
	餐饮用地
	
	0.9

	
	旅馆用地
	
	0.8

	
	商务金融用地
	
	0.75

	
	娱乐用地
	
	0.8

	
	其他商服用地
	
	0.9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1.0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1.0

	
	仓储用地
	
	1.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类）
	1.05

	
	新闻出版用地
	
	1.05

	
	教育用地
	
	1.0

	
	科研用地
	
	1.0

	
	医疗卫生用地
	
	1.1

	
	社会福利用地
	
	0.95

	
	文化设施用地
	
	0.95

	
	体育用地
	
	0.95

	
	公用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二类）
	1.0

	
	公园与绿地
	
	0.9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工业用地
	1.2

	
	港口码头用地
	工业用地
	1.0

	特殊用地
	殡葬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1.0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1.0


表10  龙胜各族自治县细分用途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参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标准分类）
	一级类
	二级类用地
	三级类
	适用基准地价
	修正系数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1.0

	
	
	批发市场用地
	
	0.9

	
	
	餐饮用地
	
	0.9

	
	
	旅馆用地
	
	0.8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1.0

	
	商务金融用地
	
	
	0.75

	
	娱乐用地
	
	
	0.8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0.9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1.0

	工矿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1.0

	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1.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1.05

	
	科研用地
	
	
	1.0

	
	文化用地
	
	
	0.95

	
	教育用地
	
	
	1.0

	
	体育用地
	
	
	0.95

	
	医疗卫生用地
	
	
	1.1

	
	社会福利用地
	
	
	0.95

	公用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
	1.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9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用地
	
	工业用地
	1.2

	
	港口码头用地
	
	工业用地
	1.0

	特殊用地
	殡葬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
	1.0



三、龙胜各族自治县各乡镇土地定级成果
表11  各乡镇土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bookmark: _Hlk95982420]序号
	乡镇名称
	土地级别
	土地级别范围说明
	级别面积（公顷）

	1
	龙脊镇
	Ⅰ级
	第一部分东沿321国道两侧，南沿河流北岸至侗族鼓楼文化广场北侧，西至幼儿园东侧，北沿和平街北侧至和平街与321国道交叉口，不包括和平街南侧第一排建筑以南、双龙路东侧第一排建筑以东、321国道西侧第一排建筑以西、河流北侧区域。
第二部分东至养护站，南至双龙路南侧三叉路口处，西至双龙路西侧第一排建筑，北至河岸。
	12.2493

	
	
	Ⅱ级
	第一部分为龙脊镇中心建成区除Ⅰ级地以外区域，西至龙脊镇中心校。
第二部分双龙路以西沿河岸南侧至三叉路口处。
第三部分东至河岸，南、西至定级范围边界，北至养护站南边三岔路口。
	22.2938

	
	
	Ⅲ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Ⅱ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50.0091

	2
	瓢里镇
	Ⅰ级
	沿公园路、正武街、321国道至卫生院北侧第一排建筑围合区域。
	6.0324

	
	
	Ⅱ级
	浔江西侧瓢里镇中心建成区除Ⅰ级范围及高速路口处加油站以西之外的其他区域。
	19.2776

	
	
	Ⅲ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Ⅱ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94.7764

	3
	三门镇
	Ⅰ级
	第一部分花坪派出所东沿Z014至财政所两侧区域。
第二部分三门河以东沿557乡道60米范围内两侧第一排建筑。
	3.8602

	
	
	Ⅱ级
	第一部分位于三门河东侧河岸，南沿老街两侧建筑至镇政府，东沿557乡道往东至三门幼儿园，北至华美滑石公司以北至财政所对岸区域。
第二部分花坪派出所沿Z014至林业站北侧三门河以西区域。
第三部分由三门河以西Ⅰ级地北侧边界沿Z014至华美第一滑石制品厂区域。
	17.0627

	
	
	Ⅲ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Ⅱ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41.0292

	4
	平等镇
	Ⅰ级
	镇政府至工商所南侧中心建成区区域。
	8.5654

	
	
	Ⅱ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39.7964

	5
	泗水乡
	Ⅰ级
	东沿卫生院，中心校沿道路两侧至南方电网、财政所、泗水市场、乡政府、农业技术推广站周边区域，南至戒毒中心南侧、人民法院北侧、西沿301省道西侧第一排建筑北到卫生院的合围范围。
	6.8304

	
	
	Ⅱ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14.8205

	6
	江底乡
	Ⅰ级
	东沿定级范围至乡政府，南至财政所以南100米，西沿浔江东岸，北至金花超市的合围范围。
	4.1835

	
	
	Ⅱ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6.7965

	7
	乐江镇
	Ⅰ级
	东至卫生院以东约350米，南沿定级范围边界，西沿X147县道至政务中心以西200米，北沿河流南岸的合围范围。
	10.187

	
	
	Ⅱ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41.194

	8
	马堤乡
	Ⅰ级
	第一部分分布在乡政府河岸对面沿X146县道两侧至南方电网南侧。
第二部分分布在河岸西侧乡政府用地范围。
	4.4277

	
	
	Ⅱ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12.958

	9
	伟江乡
	Ⅰ级
	[bookmark: _GoBack]东至幼儿园，南至卫生院、西至中心校东侧，西沿河流东岸，北沿X148县道北至客运站处的合围区域。
	5.2552

	
	
	Ⅱ级
	定级范围内除Ⅰ级以外的其他区域。
	10.2479


以上为各级别范围的大致描述，具体范围以基准地价范围图为准。
四、龙胜各族自治县各乡镇基准地价评估成果
（一）基准地价内涵
龙胜各族自治县乡镇基准地价由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组成。不同用途价格对应的基准内涵如下：
1.估价期日：2023年10月1日。
2.土地使用年期：按各类用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法定最高年限设定，即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
3.容积率：商服用地1.0、住宅用地3.0、工业用地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2.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1.0。
4.基准地价对应的土地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供水、通排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地价表现形式：地面地价。
6.用地类型说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包含机关团体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类）包含公用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
乡镇基准地价内涵表如下：
（二）基准地价成果
各乡镇均包含商服、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四种用途的级别基准地价，地价结果见下表。
表12  龙胜各族自治县各乡镇土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乡镇名称
	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二类）

	龙脊镇
	Ⅰ级
	1126
	729
	288
	404
	309

	
	Ⅱ级
	772
	499
	244
	309
	255

	
	Ⅲ级
	435
	334
	220
	247
	230

	瓢里镇
	Ⅰ级
	1073
	701
	288
	401
	324

	
	Ⅱ级
	729
	479
	243
	302
	262

	
	Ⅲ级
	418
	312
	215
	242
	230

	三门镇
	Ⅰ级
	1046
	693
	302
	401
	324

	
	Ⅱ级
	718
	474
	250
	300
	262

	
	Ⅲ级
	427
	327
	220
	239
	230

	平等镇
	Ⅰ级
	845
	602
	277
	317
	291

	
	Ⅱ级
	513
	367
	220
	247
	230

	泗水乡
	Ⅰ级
	805
	558
	259
	305
	272

	
	Ⅱ级
	473
	348
	210
	241
	220

	江底乡
	Ⅰ级
	666
	476
	267
	305
	280

	
	Ⅱ级
	452
	325
	210
	239
	220

	乐江镇
	Ⅰ级
	660
	473
	268
	315
	281

	
	Ⅱ级
	444
	321
	210
	246
	220

	马堤乡
	Ⅰ级
	655
	470
	268
	305
	281

	
	Ⅱ级
	443
	312
	210
	238
	220

	伟江乡
	Ⅰ级
	641
	465
	271
	305
	285

	
	Ⅱ级
	441
	305
	210
	240
	220


（三）二级分类用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龙胜各族自治县各乡镇二级分用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与城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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